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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展

延工期或停工處理方式」辦理展延工期舉證困難討論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本會 10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錄：洪筱君 

出席及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會議緣由： 

    林立法委員岱樺偕同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及臺灣區綜合營

造業同業公會等團體，於111年11月4日拜會本會主委，反映依「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

工處理方式」(下稱本處理方式)辦理展延工期有舉證困難情形，建

議檢討，比照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增列一定比率的展延方式。 

貳、會議結論： 

    經與會營造公會、協會及廠商說明，施工廠商依本處理方式申

請展延工期案件時，常面臨機關人員或監辦單位(主會計或政風)

過於保守之心態，致無法順利展延工期，經充分討論交換意見後，

歸納其主因係部分機關作業認知態度影響，爰本處理方式為使機關

作業更明確將酌作相關修正，於契約基於雙方誠信原則基礎下，使

本處理方式朝簡單、明確、易執行方向酌予修正，說明如下： 

一、本處理方式內容文字涉及「核實認定」、「核實審認」用語修

改為「形式審查」；意即廠商就無法出工人員自行造冊部分，

基於誠信、從速、從簡，以形式審查為原則，除有異常等例外

情形，方需提供佐證資料供實質審查。 

二、請各主辦機關將本處理方式(含後續修正後)轉知所執行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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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廠商，使其瞭解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

戒期間，本會已訂有受疫情影響需展延工期之處理方式，以保

障廠商權益。 

三、機關與廠商如依本處理方式執行展延工期遭遇困難，個案可於

本會全球資訊網「COVID-19疫情問題反映專區」反映，由本會

給予答復或協助；如仍無法獲得解決，可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以書面向本會提出公共

建設諮詢。 

四、至於與會代表提及離島建議事項，納為後續研修參考。 

參、發言紀要： 

一、 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 

(一) 工程會頒布之處理方式不應「核實」認定，此乃機關都不敢作

主之原因，建議修改為：機關依據政府採購法意旨，對廠商所

提之相關證明文件，應基於誠實互信原則善待廠商，按程序審

查方式從寬從簡辦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刁難或是拒絕廠商。如

機關違反者，廠商得逕為提送工程會進行調處。 

(二) 建議工程會成立受疫情影響造成履約期限認定與物價調整等

非屬廠商因素之專案處理小組。 

(三) 有關「自主健康管理」部分，請加入工期展延計算說明中之Ａ

欄位。 

二、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 監造如有意為難，會推算較高之預計出工人數(分母)，造成無

法出工比率降低，建議預計出工人數應由廠商依工序評估，把

權限給監造單位並不合理。 

(二) 以法務部彰化看守所個案為例，目前依工程會處理方式申請非

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展延工期12天，然機關責怪廠商因工地管理

未落實，而遲遲未核定，但很多確診狀況是在工地外染疫。故

建議對於已按規定檢附資料申請案件，業主不應有此擴張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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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條件之作法。 

(三) 本處理方式文意應係廠商提出無法出工人員名單經造冊後，除

有重大異常情形，不需任何證明文件，監造與機關僅需作程序

審查即予以核准，但主辦機關往往要求提出證明文件，並做實

質審查；建議廠商基於誠信原則提出之展延資料，監造與機關

原則應予同意。另部分機關執行有超過本處理方式規定之情

形，建議工程會對這些態樣應加強宣導、解釋。 

三、 文元營造有限公司 

   就所承攬之「臺中市北屯區舊社停車場立體化興建工程」： 

（一） 本工程為地下停車場，施工場域特性及其工務所均為封

閉空間，因此才向機關提出確診人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

間仍無法出工而需展延工期，惟遭機關扣除，故建議本

處理方式加入對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之時程字義。 

（二） 該工程已提出因疫情影響出工申請展延58天、航運受影

響申請展延57天，待機關核定中。建議以誠信原則，從

寬認定，機關合理依程序審認，不要以核實辦理；並就

展延期間應給予必要費用。 

（三） 機關逾期違約金之計罰超過合約內容，竟以分段完工計

算本案逾期違約金。另不計工期時段，承商加班趲趕工

進，工期亦遭扣除。 

（四） 另物價調整應通案給予，不應以爭議調解處理。 

四、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就 文元營造有限公司所提臺中市北屯

區舊社停車場立體化興建工程申請展延工期一案，說明如

下： 

（一） 111年10月3日前以諮詢會議方式處理本案，就廠商有人

員確診而全面停工申請7+7(隔離天數+自主管理天數)，

但自主管理天數部分未有佐證資料而予以扣除。 

（二） 111年10月3日工程會訂頒本處理方式後，責成專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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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施工廠商依本處理方式辦理展延工期申請案。 

五、 預壘營造有限公司 

（一） 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馬祖列島之海陸空交通仍比照

三級警戒管制(降級不解封)，但工期卻無法比照展延。 

（二） 依「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離島地區之預算編列基

準可於30%範圍內增加，展延工期應比照辦理。 

（三） 機關基層人員確實辦理監造，知悉廠商有受疫情影響，

也清楚舉證有所困難，但如果沒有強硬要求廠商舉證，

易遭受長官質疑。 

六、 力宏營造公司（書面資料） 

(一) 因外島地區環境特殊且求才不易，故移工招募費時甚長，另疫

情期間招募程序不完整，無法正常過濾移工，亦造成人員引進

後素質偏離預期，故承包商需耗時數月訓練新進人員。 

(二) 舉證困難部分： 

1. 移工能力不足，常有怠工現象。 

2. 移工身體狀況變數多，常影響正常派工。 

3. 外島地區天氣異常，移工出境意願低。 

七、 立法委員林岱樺國會辦公室（111年12月27日會後來函） 

(一) 針對工程會111年10月3日公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

疫情警戒期間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理方式」當中，有「核

實審認」、「核實認定」等文字，恐會讓機關與監造單位進行嚴

格的實質審查，造成廠商工期延宕，故應改為依「程序辦理」，

並以「從寬認定」為原則。 

(二) 承上，為使各機關單位有所依循，由廠商依照誠信原則，「自

行造冊，不需提供證明文件」之部分請特別提示，俾利工程順

利執行。 

(三) 工程會應將依上述修正後之處理方式與未來之宣導，通函全國

各機關、單位與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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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程會： 

（一） 經111年11月4日林岱樺立委偕同營造協會、公會來訪，

建議比照疫情警戒三級期間研議最低門檻模式，朝1/3工

期方向進行研議，本會即著手蒐集資料並研析，調查結

果顯示案件受疫情影響機關核定展延介於影響期間，最

低值約1/50、平均值約1/13，顯示每個工程受疫情影響

程度並不一樣，因此本會尚難通案訂出無須舉證而展延

1/3之規定。 

（二） 經營造公會、協會及廠商說明依本處理方式申請展延工

期案件，常面臨機關人員或監辦單位(主會計或政風)保

守心態，致無法順利核准；歸納其主因係部分機關作業

認知態度影響，爰本處理方式將酌作相關修正，於契約

雙方基於誠信原則下可執行處理。 

（三） 本會於全球資訊網已建置「COVID-19疫情問題反映專

區」，協助解決各界因疫情影響履約等問題，如各界有

相關疑義，可至該網站提出，由本會給予答復或協助。 

（四） 營造公會所反映舉證困難問題，絕大多數可依本處理方

式第三點第五款(材料設備進場延遲)、附表項次A(確

診、居隔證明替代方式)、附表備註第3點(關鍵人員之影

響，含工地主任、領班、重要機具操作手)等為解決，應

係對本處理方式不瞭解所生誤會，後續本會將加強宣導

及解釋。 

（五） 本會調查各機關依本處理方式辦理展延工期統整過程，

發現有機關誤解本處理方式之情形如下，本會將規劃予

以宣導及解釋，以免廠商及機關對本處理方式誤解其原

意而未申請展延工期影響權益情形。 

1. 誤以為要徑項目方能申請。 

2. 要求廠商提出與分包商之契約以確定係本工程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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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將無法出工人員於確診日後之隔離期間天數納入。 

4. 誤以為進度超前案件不得核准(註：將影響施工廠商履約情

形計分-提前竣工或如期完成)。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12時00分) 


